
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一）
项目名称

食品（含食用农产品）安全抽检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人民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同意：由区财政局安排2020年抽检经费67.25万元；将食品（含食用农产品）抽检经费纳入每年度区财政预算。
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市政府对各县（市、区）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要求，到2020年年底，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4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为完成食品（含食用农产品）抽检量5批次/千人的目标任务，需增加区级食品（含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133批次。
项目实施内容

全年完成食品（含食用农产品）抽检133批次（按下达资金计算），抽检结果公开率100.00%，依法对对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企业进行处理。
资金安排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99,5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11月30日前完成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食品、保健食品、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开展专项整治，进行监督性抽检、快速检测，强化食品生产营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从而保障全市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辅助服务人员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同意：同意区市场监管局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人员30人，购买费用按区财政标准人均每月2350.00元，每年所需经费84.60万元纳入区财政预算保障（区财政标准变动跟随变动），不足部分区市场监管局非税收入经费中解决，从2018年1月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障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12315”维权提供高效服务，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缓解区市场监管局繁重的监管任务与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五、项目实施内容

　  聘用编外人员30人，协助处理登记注册、“12315”维权、行政审批等辅助性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49,1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月31日前完成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持续提升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度，进一步压缩一般性企业开办时间至1个工作日。推动实施“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改革，实现内资企业无纸化网上全流程办理。做好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及失信修复工作；适时清理吊销各类长期停业未开展经营活动企业。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质量强区活动经费。
　二、立项依据

通过开展质量兴区工作，全区行业性、区域性质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主要产业整体素质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节能减排达到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社会质量意识明显增强，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完善，质量总体水平和产业、企业整体实力基本适应国际国内竞争需要，质量工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努力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工程质量全面提高，服务质量显著提高，环境质量明显提高，促进全区宏观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全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质量需求的实现。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区政府成立由区长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质量兴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指导质量兴区工作。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在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质量兴区活动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由区工信局、区农业局、区住建局、区商务局、区环保局等部门分别牵头设立工业产品、农产品、工程、服务、环境质量五个工作组，负责质量兴区战略各项主体工作的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检查考核。各乡、街道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加强对辖区内质量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年监督抽检25批次（按下达资金计算），其中：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20批次；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安全监督抽查（包含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抽查）5批次；特种设备安全应急演练至少1次；采购电梯温馨警示牌1批。
　六、资金安排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资金34,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1月30日前完成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区行业性、区域性质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主要产业整体素质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节能减排达到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社会质量意识明显增强，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完善，质量总体水平和产业、企业整体实力基本适应国际国内竞争需要，质量工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

